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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长电科技     证券代码：600584       编号：临 2018-027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进

行，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召开，会议应到董

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其中独立董事 3 名。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的议案》：与新潮集团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董

事王新潮、刘铭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与中芯长电的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关联董事王新潮、张文义、高永岗、任凯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致表决通

过。 

2、公司独立董事蒋守雷、范永明、潘青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

一致同意公司将该事项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

认为：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遵循了公平、自愿、合理的交易原则，

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业务顺利开展的需要，关联交易价格公平合理，符合公司的

利益，不会损害其它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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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17 年预计

金额（万元） 

2017 年实际发

生金额（万元） 

关联采购或

接受劳务 

江阴康强电子有限公司 7,000 7,607 

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2,850 2,343 

新加坡先进封装技术私人有限公司 150 68 

江苏中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890 979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60 1,175 

合肥图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00 806 

江阴芯智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200 4,551 

小计 19,750 17,529 

关联销售或

提供劳务 
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5,500 4,289 

关联租赁 

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80 208 

中芯长电半导体（江阴）有限公司 1,700 1,743 

江阴芯智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850 3,252 

江阴舒心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 34 

关联人为公

司融资提供

担保 

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300 4,857 

合计 / 34,380 31,912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8 年预计金额（万元） 

关联采购或接受 江阴康强电子有限公司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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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 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1,000 

新加坡先进封装技术私人有限公司 100 

江苏中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600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650  

1,000 

有限公司     

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锡꽛䆥㹌騌뙵份有限公司   1,000 

 

    ⊴锡꽛䆥㹌騌뙵份有限公司  

 

    ⊴锡꽛䆥㹌騌뙵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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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 

3、江阴康强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康强”）成立于 2008 年 10 月

20 日，注册资本 13,8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郑康定，注册地址江阴市经济开发区

东定路 3 号，公司第二大股东新潮集团持有该公司 30%股权。经营范围：各种引

线框架及半导体元器件、半导体元器件键合金丝和蒸发用金丝的制造、销售及提

供售后服务；道路货物运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

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该公司过去 12 个月为本公司关

联方，自 2018 年 7 月起，与本公司不再构成关联方。 

4、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洁能”）成立于 2013 年 1 月 5

日，公司注册地址为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 B1 号楼 2 层，法定代表人朱袁正，

注册资本 2,530 万元人民币，截至 2017 年 12 月末，公司第二大股东新潮集团持

有其 4.47%的股权。经营范围：电力电子元器件的制造、研发、设计、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销售；集成电路、电子产品的研发、设计、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销

售；计算机软件的研发、技术转让；利用自有资产对外投资；环境保护专用设备

的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该公司过去 12 个月为本公司关联方，自 2018

年 4 月起，与本公司不再构成关联方。 

5、江苏中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中鹏”）成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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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12 个月为本公司关联方，自 2018 年



- 6 - 

2、根据公司控股子公司江阴长电先进封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电先进”）

与新加坡先进于 2003 年签署的《技术转让许可合同》及其相关补充协议，新加

坡先进将其铜柱凸块相关技术授权长电先进使用，长电先进根据使用前述相关技

术生产的产品数量向新加坡先进支付技术使用费。技术使用费的价格确定及货款

结算标准以同类专利技术授权给独立第三方的交易价格为依据由协议双方协商

确定。 

3、芯智联向本公司租赁房屋及设备，双方参照市场独立第三方同类交易的

价格，协商确定租金、动力费等相关事项的交易价格。 

4、中芯长电租赁本公司位于江阴市城东厂区的部分厂房、配套通用设备及

集体宿舍，双方参照市场独立第三方同类交易的价格，协商确定租金、动力费等

相关事项的交易价格。 

5、因公司管理架构国际化，原有的一幢办公楼已不能满足需求，公司向新

潮集团租赁了部分办公楼，租金参照市场独立第三方同类交易价格由双方协商确

定；水电费、空调费等费用先由新潮集团代交，本公司按实际使用金额支付给新

潮集团。 

6、公司向舒心行租赁汽车，双方参照市场独立第三方同类交易的价格，根

据双方签署的《汽车租赁合同》来确定租赁价格。 

7、新潮集团为本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担保费率为 8.5‰，按实际发生的担保

额结算费用。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保

持公司持续发展和稳定经营。交易事项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

以市场独立第三方同类交易的价格为依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该类关联交易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是积极、有益的。 

特此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四月十一日 


